淮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权力运行流程图

淮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〇二六年三月
对非煤矿山企业超出设计文件确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强度和生产定员组织生产的处罚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28
对擅自开采保安矿柱、岩柱等四类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28

对权责内新建、改建、扩建非煤矿山项目未经备案开工建设等三类行为的处罚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28

对非煤矿山企业未采取收尘、防尘措施的处罚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28
非煤矿山生产能力核定确认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06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非煤矿山新建、扩建、改建项目设计文件审查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06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非煤矿山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备案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安全生产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12；监督电话：0561—3198206
省级新产品认定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承办机构：科技科







服务电话：3198553   监督电话：3198206
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流程图
承办机构：投资与技术改造科、产业发展科、电子信息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08、0561—3192112、 0561—3198225、监督电话：0561—3198206

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和备案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办理机构：投资与技术改造科

服务电话：0561-3198208；监督电话：0561—3198208
要 求


听 证





案件来源：检查、举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有关部门移送、媒体曝光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启动先行登记保存程序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提出说明





法制审核





重大行政处罚，应由单位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审查、审批





送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告知陈述、申辩权利。自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开





进入听


证程序





不采纳陈述、申辩意见


或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的，


同时送达听证告知书





不予处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不属于本单位主管或管辖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不执行





放弃听证权利





进入复议、诉讼程序





处罚执行





移送


有关


部门





结  案





要 求


听 证





案件来源：检查、举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有关部门移送、媒体曝光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启动先行登记保存程序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提出说明





法制审核





重大行政处罚，应由单位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审查、审批





送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告知陈述、申辩权利。自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开





进入听


证程序





不采纳陈述、申辩意见


或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的，


同时送达听证告知书





不予处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不属于本单位主管或管辖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不执行





放弃听证权利





进入复议、诉讼程序





处罚执行





移送


有关


部门





结  案





要 求


听 证





案件来源：检查、举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有关部门移送、媒体曝光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启动先行登记保存程序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提出说明





法制审核





重大行政处罚，应由单位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审查、审批





送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告知陈述、申辩权利。自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开





进入听


证程序





不采纳陈述、申辩意见


或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的，


同时送达听证告知书





不予处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不属于本单位主管或管辖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不执行





放弃听证权利





进入复议、诉讼程序





处罚执行





移送


有关


部门





结  案





要 求


听 证





案件来源：检查、举报、上级交办、下级报请、有关部门移送、媒体曝光





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批准后立案





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启动先行登记保存程序





调查取证（两名以上有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





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提出说明





法制审核





重大行政处罚，应由单位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市工信局分管负责人审查、审批





送达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告知陈述、申辩权利。自行政处罚作出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开





进入听


证程序





不采纳陈述、申辩意见


或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的，


同时送达听证告知书





不予处罚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不属于本单位主管或管辖





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不执行





放弃听证权利





进入复议、诉讼程序





处罚执行





移送


有关


部门





结  案





企业申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局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审查


市工信局安全生产科组织审查，提出办理意见。





决定


市工信局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所在县（区）非煤矿山管理部门初审，提出意见





作出不予确认的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作出准予确认的决定。





受理


市工信局受理。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企业申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局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审查


市工信局安全生产科组织审查，提出办理意见。





决定


市工信局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所在县（区）非煤矿山管理部门初审，提出意见





作出不予通过的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作出准予审查的决定。





受理


市工信局受理。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企业申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局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审查


市工信局安全生产科组织审查，提出办理意见。





决定


市工信局在受理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所在县（区）非煤矿山管理部门初审，提出意见





作出不予备案的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





作出准予备案的决定。





受理


市工信局受理。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


申请人到市工信局科技科提出申请





申报企业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 HYPERLINK "https://www.ahzwfw.gov.cn/" �https://www.ahzwfw.gov.cn/�），在“省级新产品认定”栏目中上传申请材料。所在县（区）工信局在系统中对新产品进行初审。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单位按照要求补充完善材料的，县区工信部门予以审核通过。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向企业提出修改说明并退回企业进行修改后再次提交。





市工信局对平台上县区推荐的新产品材料进行复审，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报材料：


所在县区工信部门推荐文件


安徽省新产品认定申请表


其他证明材料





决定


市工信局对符合条件的新产品进行汇总后上报局党组会议研究。经局党组会议同意后出具推荐报告至省工信厅并在系统中提交。





企业报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申请材料





是否为联动创新区（高新区、濉溪经开区）企业





否





所在县（区）进行初审，对符合条件的产品出具推荐意见至市工信局





市工信局核查产品是否属于认定范畴，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认定范畴的，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给予受理





材料不齐全，退回补充，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联动创新区（高新区、濉溪经开区）核查产品是否属于认定范畴，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认定范畴的，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给予受理





材料不齐全，退回补充，一次性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是





市工信局对符合条件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进行汇总后上报局党组。经局党组同意后出具推荐报告至省工信厅并在系统中提交上报





联动创新区（高新区、濉溪经开区）对符合条件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进行汇总，出具推荐报告至省工信厅并在系统中提交上报





作出准予备案的决定，签发有关文件。








作出不予备案的决定，说明理由。








申请企业申请





                               受   理


市工信局技改科线上进行形式审查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单位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由市工信局技改科征求相关部门或专家意见后，提出办理意见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电话告知应补正的材料





决   定


市工信局8个工作日下发备案文件











